浙江省嘉兴市财政局“四个体系”推进科技金融发展
　　自2014年获批浙江省科技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以来，嘉兴市财政局围绕以金融创新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总体要求，着力推进科技金融发展，初步形成了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良性互动、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本高效对接的体制机制，目前，全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累计达2414家和6064家。
　　一、建立多方位的政策支持体系。设立金融发展专项资金。为进一步强化财政金融支持作用，市财政出台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，整合省市专项资金4000万元，支持区域金融改革创新、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等。设立科技信贷风险补偿基金。出台《嘉兴市科技支行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》，由市财政出资设立风险补偿基金，基金规模可根据运行情况实施调整，以定期存款形式存放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风险由补偿基金和科技银行共同承担，经追偿后的贷款损失按照60%∶40%的比例分别承担。出台《嘉兴市科技保险补贴实施办法》。计划对知识产权类、融资类、研发类、人身险四大类保险进行每年不超过5万元的保费补贴，引导科技型企业通过保险工具为自身的技术创新活动化解风险。出台企业上市支持政策。先后出台《嘉兴市进一步加快企业股改上市行动（2017—2020年）》《嘉兴市重点拟上市企业精准服务实施意见》等政策措施，贯彻落实“上市100”专项行动和科技型企业上市培育计划，加快构建可持续的科创企业上市全周期梯队。建立企业股改上市培育库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股改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，同时对企业辅导、报会、上市等全过程进行财政奖励。
　　二、对接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。成立嘉兴市政府产业母基金。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，撬动各类社会资本加大对科技创新领域的投资力度。目前，全市各级政府产业基金规模124.81亿元，合作成立子基金67支，总规模420.13亿元，投资项目856个，撬动社会资本投资1502.11亿元。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。依托南湖“基金小镇”，发展科技风投创投。目前，南湖“基金小镇”已累计引进培育基金7997家，累计认缴资金18564.6亿元，实缴资金5131.7亿元，为嘉兴市企业获取高端要素资源、实现裂变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。建立了科技型企业债券融资发行需求库。对入库企业实行“一对一”定点帮扶的主办银行制度，指导科技企业在银行间市场、交易所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、企业债、公司债等债券品种，改善融资结构。同时，争取了标票等创新产品在嘉兴的先行先试，推动浙商银行和宁波银行在全省首批成功发行标票产品1亿元，丰富了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。进一步深化与上交所、浙江股权交易中心的合作。落地省股权交易中心“科创助力板”，为科创板拟上市企业提供包括预披露、预规范、预估值的资本市场普惠金融服务。
　　三、建立专业化的金融机构支持体系。加强科技信贷支持。目前，全市共设科技支行27家，已实现县市区全覆盖，各科技支行创新推出信用贷、人才贷、专利贷、创业贷等多种形式的科技信贷产品，降低了轻资产类科创企业的贷款门槛。目前，全市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已突破1000亿元。发展科技担保。积极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用，为贷款信用和有效抵押品不足但产品有市场、项目有前景、技术有竞争力的科技型企业提供担保增信。目前，全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注册资本总额达到15.46亿元，在保余额达到73.31亿元，市小微企业信保基金成为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首批股权投资机构，全市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不断健全，企业金融服务能力不断增强。设立全国首家法人制的专业科技保险公司。与中国太平保险达成共建协议，设立了全国首家专业性科技保险公司——太平科技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，旨在引导科技型企业通过保险工具为自身的技术创新活动化解风险。2020年太平科技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保费收入超1亿元，同比增长23.99%，基本形成了“科技保障+融资保障+创业保障+人才保障+科技应用”五大科技板块。
　　四、建立多元化的服务保障体系。成立嘉兴市金融信用信息共享平台。设立科技金融专门板块，实现科技金融政策发布、科技企业股权融资、信贷融资、项目展示、路演大厅等一揽子金融服务。目前，平台已累计服务企业14432家，解决融资需求3.01万笔，促成融资金额1395.3亿元，有效推进科创企业融资提质增效。落地全省首个知识产权质押登记服务受理点。通过争取服务窗口下沉，缩短企业办理质押登记业务的时间，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。在全省率先建立科技金融专项统计评估制度。将评估结果与货币政策工具运用、综合执法检查、金融市场准入等挂钩，提高金融机构对科技金融政策的执行力和响应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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